平桥区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支出情况的说明

经汇总全区部门决算，2024年区级决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 1096.21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0万元，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396.66万元（1、公务用车购置费62.33万元，2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34.33万元），公务接待费 699.55万元（1、国内接待费 699.55万元，2、国外接待费  0万元）。2024 年平桥区严格执行关于厉行节约的有关规定，大力压缩“三公经费”等一般性支出， 切实降低行政运行成本，努力做到“三公经费”支出只减不增。
2024年度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支出数比 2023 年减少303.2万元，下降21.7%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决算减少0 万元，下降0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减少31.87万元，下降7.4%。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271.33万元， 下降 27.9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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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	目
	统计数

	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合计
	1096.21

	1．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	0

	2．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	396.663

	（1）公务用车购置费	62.33

	（2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
	334.33

	3．公务接待费
	699.55



